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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拐”新闻报道的伦理规范 

作者： 王军  

关键词： 拐卖人口 以受害者为中心 人文精神 伦理规范┊阅读：401次┊ 

文章摘要：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已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最有利可图的犯罪之一，年利润仅次于毒品和军火贩卖业。被拐

卖的妇女儿童数量惊人，已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心、关注的问题。由于拐卖人口是一种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行

为，一直是司法机关严厉打击的对象。各地有关“反拐”新闻的报道也越来越多地见诸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各

种媒体，而这些报道由于过程曲折、人物命运坎坷，往往成为最受读者关注的内容之一。但有些记者写稿时，以煽情的

笔触刻意渲染妇女被拐卖后强迫卖淫的细节，出现新闻歧视、不当披露隐私、“再度伤害”、侵犯妇女儿童权益等伦理

问题，给被解救回归社会的这部分弱势群体造成极大的精神痛苦，因此，急需业界引起高度重视，树立“以受害者为中

心”的报道原则。  

关键词：拐卖人口、“以受害者为中心”、人文精神、伦理规范  

国际社会的“拐卖”定义是：以剥削为目的，通过威胁或使用暴力，或通过其他形式的强硬手段，如诱拐、欺诈、欺

骗、滥用权力或利用脆弱境况、或通过给予或接受酬金或好处，以得到有权控制另一个人的同意等手段招募、运送、转

移、窝藏或容留人员。“剥削”的主要方式：（1）性剥削型：利用他人卖淫或者其他性剥削方式（淫秽表演）获取利

润；（2）体力剥削型：强迫劳动或服务；奴役或者与奴役相类似的做法；（3）器官剥削型：切除器官，获取利润。中

国刑法的“拐卖人口”，指违背当事人意愿，通过诱骗和暴力手段，对妇女、儿童进行拐骗、绑架、收买、接收、中

转、非法买卖的行为。  

二者的定义有所不同，（1）从目的上看，国际社会强调的是“剥削”，而中国强调的是“贩卖”；（2）从对象上看，

国际社会适用于“全部的人口”，包括“男人”；而中国只适用于“妇女、儿童”；（3）从行为上看，国际社会强调的

是“榨取利润而对劳动力进行剥削”，而中国强调的是“违背意愿而非法买卖”。但二者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拐卖人

口不仅使受害者人身权利受到严重侵犯，也给受害者的家庭造成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痛苦，给社会治安带来严重的隐

患，因此，打击拐卖人口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是各国政府共同打击的严重刑事犯罪行为。自然，打拐案

件的新闻报道也随之成为了媒体的重头戏。  

一、“反拐”新闻报道类型及特点  

（一）“反拐”新闻报道的类型  

目前的打拐新闻报道从形式上看涵盖了消息、通讯、评论等多种新闻题材，表现为跟踪连续报道、专题报道、新闻故

事、调查性新闻，甚至还采用古代章回体小说的形式来写。  

从内容上看，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报道公安机关的破案过程，为公安机关进行宣传；2、媒体的舆论监督节

目，揭露收买拐卖婴儿事件黑幕等；3、针对“打拐” 的各国联合行动、会议及对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学术探讨进行及时

报道；4、普及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法律知识，培养广大妇女儿童的反拐卖意识；5、媒体利用自身影响力，配合公安机

关找寻被拐卖妇女、儿童的家人，积极寻找破案线索；6、用类似讲故事的方法，讲述个别妇女儿童被拐卖后的命运；

7、追踪报道被拐卖妇女儿童回归后的新生活。  

（二）“反拐”新闻报道的特点  

1、可读性强。打拐新闻在题材上具有特殊性，由于涉及到拐卖者、被拐卖者和买者等各个人群之间的复杂关系，案件

过程往往曲折跌宕，层层悬念，环环相扣，极具吸引读者眼球的力量。而各家媒体的报道在标题和行文上，也往往使用

煽情性语言、带有悬念的故事化表现手法来引起读者更大的兴趣。  

2、蕴含人情味。一提起“卖”，人们往往会想到是物化的商品，而拐卖妇女儿童的客体却是有生命、有感情的活生生

的人。“打拐新闻”与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处处活跃着人的因素，人性、人情蕴含其中。“打拐”新闻或者令读者泪流

满面，或者令读者拍案而起，为人贩子的卑劣行径表示愤慨。  

二、 “反拐”报道存在的问题  

（一）从报道的出发点来说  

1、浓重的宣传色彩。目前很多反拐新闻报道的出发点是为了宣传公安机关的工作业绩，表现在新闻中就是对公安机关

侦破过程和侦查技术的报道比重过大。而没有体现“以受害人为中心”的原则。  

被报道的主体是公安机关，而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却成了是配角。例如《××公安机关开展“打拐”统一行动，一天解救

解救56名儿童》，《××警方“打拐”成效显著》。这些报道中，那些受害者痛不欲生的画面只是公安机关又取得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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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 

作者：韩鸿┊ 1900-01-01 

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

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影响他们发展的

最大障碍是什么。回答不是食品、住房

或医疗卫生，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1] 

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给弱势群体

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 

· 从“铜须事件”透视我国网络舆论管

理中的问题 作者：王军┊ 2007-01-11 

论文摘要： “铜须事件”号称“2006年

最具轰动效应的网络事件”，在这一事

件中，网民的种种过激表现，“网络舆

论”的无序化倾向、网络把关人“文责

自负”的托词，当事人“铜须”的无可

奈何，国外媒体对中国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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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的证明。这样的报道角度缺乏人权观念和关怀意识，人权的本质特征是自由和平等，而要实现自由和平等，就要使

人能够摆脱一切压迫、剥削和歧视，从而达到有尊严的生存和全面自由的发展。从宣传公安机关的角度进行报道其实也

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这样的报道比重过大，甚至已经形成了一种程式化的报道，那就难免会给人冷漠无情的感觉。更有

甚者，记者为了突出宣传的主题，在没有采访受害者或亲属的情况下，全凭自己的感觉，通过对当事人心理活动的猜测

写报道。  

2、猎奇心理与经济利益。由于拐卖妇女儿童的事件从过程到结局往往都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其中的每一步都可能蕴含

着很多令人好奇的因素，因此满足受众的猎奇心理，同时满足自己的经济利益就会成为某些媒体关注打拐事件的第一出

发点。  

在这样的报道中，媒体为了迎合某些低级的“公众兴趣”失掉了自己的品格，抛弃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是一种畸形的发

展。这样的媒体不但表现出了对人性的漠视，更重要的是把受害者妻离子散的悲剧作为了自己赚取利益的工具，这是一

种极不道德的行为，会产生极坏的社会影响。  

（二）从报道的内容上来看  

1、披露隐私、再度伤害。有些新闻报道为了追求所谓的“真实”，便将受害者的姓名、照片、出身、家庭状况、被拐

卖的经历和盘托出。受害者在遭受身体和名誉的损害后，隐私权也遭到了严重的侵犯。  

从心理学上来讲，人受到伤害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重大创伤发生后，人会出现急性应激障碍和创伤后应激障碍。即脑中

会不由自主地闪现惨状发生的场景，这种闪现无法控制，会出现在噩梦中或不经意时。相关线索出现时，会激起重复的

创伤，痛苦的记忆强制复现。  

一本杂志某一期的封面上刊登的是一个泰国小女孩的照片，她的眼神流露出无助的茫然，因为她和她的家人都曾经是拐

卖人口犯罪的受害者。这一期的封面故事就是——《我七岁就成了一个瑞士人的老婆》，报道中大量使用了她本人和她

家人的照片。现在女孩已经被解救回到了家中，但是她和她的家人每当一看到那些记录着过去的照片就会心有余悸，觉

得自己仍然生活在耻辱中，无法融入正常人的生活。  

2、歧视性的表述。新闻歧视又称为新闻偏见，它是记者在新闻写作中有意或无意对报道客体给予的不公正、不真实的

主观评价，而这种评价总是给报道客体带来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新闻歧视的具体表现多种多样，如性别歧视、年龄歧

视、地域歧视、政治歧视、种族歧视、群体歧视等。有新闻写道：“无知的少女就这样陷入了人贩子的魔爪。”这就是

一种新闻歧视，误导了受众的思维，导致人们认为，少女被拐卖完全是由于其自身“无知”造成的，应该自己对自己的

遭遇负责。有的报道，把被拐卖的成因简单地归结为“贫穷、落后、愚昧、闭塞、受教育程度低”等等，事实上，巨大

的经济利益的诱惑才是导致出现拐卖的直接原因，有的高学历研究生也同样遭遇被拐卖的经历。还有的报道将某被拐卖

的少女简称“被拐女”，“被拐女”就成了该少女的特定称谓，即使其被解救后，也难以摘掉这顶耻辱的“帽子”。  

此外，由于妇女往往成为被拐卖的对象，所以在提到被拐卖的妇女时，大众传媒仍时常“继续显示负面和有辱人格的妇

女形象”，宣扬落后的贞操观，而“没有以均衡的方式描绘妇女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不同的生活状态和对社会的贡

献”。  

3、煽情报道。煽情报道是指运用浅层次的感官刺激的手法，集中渲染、夸大报道耸人听闻的色情、暴力、犯罪、性、

名人丑闻、流言蜚语、离婚、天灾人祸等新闻事件，主要对一些社会阴暗面的大加渲染而赢得关注，旨在赚取高额利润

的新闻样式。如，赤裸裸地描述受害人被拐卖、被摧残侮辱的细节，文章的大部分篇幅充斥着暴力、暴利、色情甚至是

淫秽的内容，以此来达到吸引受众的目的。刊登大幅照片和使用特写镜头反映受害人被营救后亲人相见的场面；这不仅

对社会风气造成不良影响，更对受害者个人及其家属带来严重的伤害。煽情报道严重背离了新闻报道所应该具有的严谨

和庄重的伦理精神。  

（三）从报道的结果来看  

1、反拐报道所发挥的社会功效低。一篇好的新闻应该是记者带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去完成的，记者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目的是新闻发表后能够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然而虽然目前各种形式的打拐报道频繁出现，但是发挥的社会效果却

不尽如人意。如被解救妇女生存能力弱、安置问题，回归社会的妇女被边缘化等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2、不当的反拐报道带来负面效果。一些记者在报道打拐新闻时，极尽渲染之能事，详述人贩子的作案方法、过程，同

时详细报道警察破案的过程，这样，一方面，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其中的“技巧”作案，另一方面，犯罪分子

也会根据警察的侦破方法，进行反侦查。报道不当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影响，为打拐工作埋下了隐患。  

四、“反拐” 新闻报道中媒体应具备的伦理精神  

（一）正义勇敢与社会责任  

1、坚持正义精神，恪守公道，发挥舆论监督职能。 正义和公道，是新闻报道的客观要求，也是记者在工作中应该

秉承的重要原则之一。拐卖妇女儿童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严重破坏了社会安定，违法犯罪分子人性沦丧至极。对于这

种案件的报道，媒体应充分发挥监督社会、揭露黑暗、弘扬正义的社会功能。由于拐卖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往往结伙作

案，势力非常强大，所以要对其进行彻底的揭露和批判，媒体还必须具备“勇敢”的精神。  

2、媒体勇担社会责任。  



对于打拐案件，媒体不应为报道而报道，通过报道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促进问题的解决才是最终

目的。因此，深入第一线进行采访，做好深度报道，探索拐卖成因，并配合政府，构建防拐、反拐、打拐的有效机制，

减少拐卖案件的发生，促进打拐工作的顺利进行是媒体应该担当的一种社会责任。  

（二）自由精神与无伤原则  

自由从来不意味着无法无天，新闻自由亦如此。掌握话语权的新闻媒体应该明白，充分的自由只有在真正认识到自由边

界的时候才会出现。法律的约束规定了媒体的行为底线，真正的自由是以不侵害他人的自由以及权益为前提的。打拐报

道应该尊重当事人的人格尊严，避免侵权。  

1、避免侵害当事人名誉权  

名誉是指对特定人的社会评价，名誉权就是当事人保护自己的社会评价不受非法损害的权利。由于反拐案件大都情节曲

折，记者若缺乏深入细致的采访，就很容易造成新闻失实，构成诽谤。或者使用的语言带有严重的冒犯性，也会侵害当

事人的名誉权。  

2、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权  

打拐新闻报道法律上的最大陷阱就是隐私权。所谓隐私权又称“私生活秘密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对与公共利益无关的

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个人领域进行支配的人格权。包括：（1）个人信息：身高、体重、三围、住址、手机电话、肖

像、收入、生理缺陷、残疾状况；（2）私人领域：卧室、病房、电话亭、休息室、身体的敏感部位；（3）个人私事：

恋爱、婚姻、生育、避孕、堕胎、收养子女 ；（4）私人活动：家庭生活、夫妻性生活、私人日记、信函 ；  

有些反拐报道为了增加新闻的“深度”和文章的厚重感，不但在文章中披露了受害者本人的隐私，如家庭住址、就读学

校、身体缺陷等，而且将其亲属与案件无关的隐私也作为背景资料展示在文章中。虽然文中用了化名，但凭借记者提供

的详细家庭住址和人物特征，人们完全可以推测出当事人为谁。在这里，媒体的自由已经超越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对

当事人造成了伤害。无伤原则为媒体的自由划定了界线。超越这一界限，就意味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三）诚信精神与杜绝欺骗  

诚实居于一切道德规则之首。诚实就是讲真话，是传达真相的行为。西方曾有谚语说道：“谎言可以为你的目的服务一

次，但只是一次。”信用是一种重要的伦理规范，若媒体在这方面做得好，会为自己赢得宝贵的无形财富，博得受众的

尊敬。在一个追求诚信的社会中，起着示范作用的媒体首先要做到诚信，方可以宣传诚信。否则将会遭到受众的批判甚

至摒弃。例如，一个英国纪录片制片人拍摄了关于湄公河地区人口拐卖的纪录片。采访的时候，答应不出现被拐卖儿童

的脸部正面，但是，在播放的片子中，却没有遵守诺言。于是，专门救助被拐卖儿童的非政府组织提起了诉讼，花了3年

的时间最后赢了这场官司。被告媒体不但败诉，而且在社会中也受到了受众的谴责。  

（四）尚雅精神与庄重报道  

“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这是人们在提到猎奇性新闻时经常提起的一句话。媒体在社会中具有强大的示

范作用，它所报道的内容和报道方式往往会在受众中间产生深远的影响。对待问题严谨庄重的媒体，往往会受到人们的

信任和尊敬。  

反拐交织着对社会良心的呼唤和对违法犯罪的谴责，这本来是个严肃而沉重的话题。然而现实中却存在很多反拐新闻，

报道不是出于对人物命运的关注，而是出于猎奇的心理，表达不是采用严肃的语态，而是运用煽情的方式。受害者的悲

惨遭遇在记者的笔下却成了增加新闻“卖点”的砝码。这体现了媒体低俗化的倾向，是媒体社会形象的自我贬低。此

外，故意夸大其辞的渲染，故意标新立异地炒作，潜移默化之中也必将影响公众心理、污染社会氛围，媒体在不良社会

风气和不健康的大众文化的流行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五）仁爱精神与恻隐之心  

仁爱精神与恻隐之心是打拐报道的伦理要求——以受害人为中心最本质的要求。“重视人的价值，视每个人的自由、平

等、幸福为最高价值；对己以合理的保护和提高，对人施以仁爱”这是人道主义的核心内容。体现在新闻报道领域即对

报道对象给与仁爱和关怀。仁爱关怀和恻隐之心是新闻从业人员观察社会、感悟社会、记录社会所应该具备的品质。打

拐报道中之所以会出现冷漠，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没有把采访对象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而只是将其视为新闻事件中

的一个客观存在的物，对其缺乏基本的人性认识和人文关怀。人文关怀首要和核心的内涵是一种“生命意识，是对人类

生命的敬畏和关注，并以此作为一切思考、研究和实践的出发点点和归宿。”[1] 由此看来，新闻传播活动作为一种社

会活动，无时无刻不与人打交道，打拐新闻更是如此，这就要求记者在打拐新闻报道中正确认识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价

值，对报道对象的不幸给予最善良的悲悯，打拐新闻报道中，仁爱关怀和恻隐之心具体表现在以下一个方面：  

1、切实关心被拐卖妇女儿童的利益，对他们的遭遇给与同情  

一篇好的新闻需要理性、思辨和情感的完美结合，而情感的来源是记者对新闻事件中弱者切实的同情和关怀。反映在作

品里，就是要为他们的利益而报道。在打拐新闻中，记者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报道，以切实维护被拐卖妇女儿童的

利益。  

（1）号召建立多层次、广覆盖的社区反拐宣传预防体系，帮助人们树立防拐意识，掌握防拐知识，提高防拐能力，教授

人们受拐后如何寻找投诉机构和途径，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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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呼吁全社会协助提高受拐妇女儿童各方面的能力，帮助妇女儿童增进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尽快从能力和心理上回

归社会  

（3）通过个案分析，鼓励被解救的妇女和儿童勇敢面对社会，开始新生活。  

（4）探讨如何构建被拐卖妇女儿童的康复服务模式和社会支持体系，以便妥善安置被解救人员，为相关部门开展实际工

作提供指南  

2、避免“再度伤害”  

再度伤害无异于往受害者尚未愈合的创口上一次次的撒盐，除了对受害者的身体健康带来严重的危害外，更会让他们的

精神生活变得支离破碎，使他们长久地生活在对痛苦往事回忆的恐惧中。所以在打拐新闻报道中，避免受害者产生心理

阴影，不要对其遭遇进行赤裸裸的描写，不要使用表现其悲痛欲绝的图片，更不要将冷冰冰的话筒对着他们，无视他们

悲痛欲绝的感受，硬要诱导他们再次回忆曾经的遭遇。  

3、避免新闻歧视  

很多对受害者的歧视、偏见，并非新闻媒体故意所为，它常常是由于传媒的无意识，或是对传统成见的“自然”反映。

但是媒体人应该清楚，传媒肩负着“引导”受众的责任，一旦媒体中出现歧视性的语言，会对受众产生潜移默化的影

响。所以在打拐报道中，媒体应加强自律，力求谨慎从事，掌握语言的分寸，避免使用歧视性的语句。媒体应该多揭露

作恶者的恶，而不应该总是强调被拐卖者“自身素质低下，判断能力弱”，应该多报道妇女的人权被侵害，而不应该过

多地强调“清白、贞操”等封建观念。恪守新闻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多体现一些人文关怀的精神，真正体现以受害人

为中心。重塑造新闻传媒良好的社会形象，从而正确的引导受众。  

总之，坚持“以受害人为中心”的原则，要求新闻工作者要秉持良知，恪守公道；坚持从“政策、预防、起诉、保护、

回归”等全方位报道，做好深度报道，探索拐卖成荫，配合政府，构建放拐、反拐、打拐的长效机制。  

注释：  

李政涛：《教育学科与相关学科的对话》，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21页。转引自：张晓峰、毛明华：《大学人

文精神论纲》，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参考文献：  

林桂榛：“现代荆棘丛中的玫瑰花——论媒体的伦理精神”，中国文秘网，2006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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